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抗字第8號

抗  告  人  丙○○  

代  理  人  張昱裕律師

相  對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

告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24日本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558號裁定提

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

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對原裁定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

顧者及每月所需扶養費總額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固無意

見，惟相對人每月薪水高於抗告人2.28倍，且於原審訪視時

表示願負擔未成年子女大部分生活費用，原裁定漏未斟酌，

即逕認定扶養費應平均分擔，致生不利於抗告人。又抗告人

近日出售之臺中市○區○○街00號房地持分2000分之999之

共有人即相對人，其持分為2000分之1001，抗告人出售上開

持分予訴外人蔡慶勇並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後，經訴外人蔡慶

勇對相對人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案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

096號判決判准變價分割確定在案，相對人亦將因後續法院

拍賣之結果至少獲利750萬元，故就本件衡酌扶養費負擔比

例，兩造就原共有之不動產既均可因變價出售而獲相當之利

益，從而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資金充裕等情，應無理由。再

者，未成年子女曾筠晴目前已滿16歲，生活自理能力無虞，

相對人縱使充任主要照顧者與之同住，但所需付出之時間、

心力不高，原裁定漏未斟酌此情，遽認抗告人每月應負擔2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分之1扶養費即15,000元，顯然失衡且非公允，爰依法提起

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就扶養費金額酌定之部分等語。

三、相對人則以：原裁定就兩造間扶養費比例，業已清楚說明，

且兩造均有收入，相對人為實際負責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

付諸之勞力與心力非不可視為扶養費之一部，原裁定認定關

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由兩造各負擔半數，並無違誤。又抗

告人稱自己收入遠低於相對人，然抗告人近日出售門牌號：

臺中市○區○○街00號房屋2分之1應有部分，售出價格為75

0萬元，資金充裕，自無需負擔較少扶養費之必要，原裁定

自屬合理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四、經查：

　㈠按關於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

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故扶養費數額之多寡，亦應依

此情形而為適當之酌定，不得僅以某一唯一標準定之（最高

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88號判決同旨）。換言之，未成年子

女所得受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未成年子女之需

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父或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為適當之酌

定。未成年子女應受扶養之數額及父母應分擔之比例，固應

依前揭標準定之，惟就具體個案中父母就子女實際扶養費之

支出，每因父母教養子女之觀念、子女之身體狀況、年齡、

父母工作之變動、收入之增減、社會經濟環境之變化，而有

不同。子女實際受扶養所需，隨時有變動之可能，然此非法

院為裁判時所能一一查明確定，是就現實層面言，法院僅能

盡可能參諸客觀情事，酌定一合理數額作為標準。　

　㈡抗告人主張兩造薪資懸殊並非相當，扶養費之比例不應平均

分擔等語。惟查，原審參酌兩造之年齡、資力、工作能力，

及同住方即相對人所付諸之勞力與心力等一切情狀，裁定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應由兩造各負擔半數，經核於法尚無違誤或

不當之處。再者，縱兩造薪資收入確有差距，惟抗告人對於

其出售房屋確有獲利750萬元部分並不爭執，參以未成年子

女現已年滿16歲而將屆成年，抗告人亦無因經濟能力、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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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而生無法負擔扶養費用之情事發生，則依抗告人之經濟

狀況及工作能力，由抗告人負擔每月15,000元之扶養費，應

屬適當。從而，抗告人徒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

當，請求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

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顏淑惠

　　　　　　　　　　　　　　　　　　法　官　蕭一弘

　　　　　　　　　　　　　　　　　　法　官　劉奐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嘉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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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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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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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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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抗字第8號
抗  告  人  丙○○  
代  理  人  張昱裕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24日本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55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對原裁定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及每月所需扶養費總額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固無意見，惟相對人每月薪水高於抗告人2.28倍，且於原審訪視時表示願負擔未成年子女大部分生活費用，原裁定漏未斟酌，即逕認定扶養費應平均分擔，致生不利於抗告人。又抗告人近日出售之臺中市○區○○街00號房地持分2000分之999之共有人即相對人，其持分為2000分之1001，抗告人出售上開持分予訴外人蔡慶勇並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後，經訴外人蔡慶勇對相對人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案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096號判決判准變價分割確定在案，相對人亦將因後續法院拍賣之結果至少獲利750萬元，故就本件衡酌扶養費負擔比例，兩造就原共有之不動產既均可因變價出售而獲相當之利益，從而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資金充裕等情，應無理由。再者，未成年子女曾筠晴目前已滿16歲，生活自理能力無虞，相對人縱使充任主要照顧者與之同住，但所需付出之時間、心力不高，原裁定漏未斟酌此情，遽認抗告人每月應負擔2分之1扶養費即15,000元，顯然失衡且非公允，爰依法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就扶養費金額酌定之部分等語。
三、相對人則以：原裁定就兩造間扶養費比例，業已清楚說明，且兩造均有收入，相對人為實際負責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付諸之勞力與心力非不可視為扶養費之一部，原裁定認定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由兩造各負擔半數，並無違誤。又抗告人稱自己收入遠低於相對人，然抗告人近日出售門牌號：臺中市○區○○街00號房屋2分之1應有部分，售出價格為750萬元，資金充裕，自無需負擔較少扶養費之必要，原裁定自屬合理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四、經查：
　㈠按關於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故扶養費數額之多寡，亦應依此情形而為適當之酌定，不得僅以某一唯一標準定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88號判決同旨）。換言之，未成年子女所得受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未成年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父或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為適當之酌定。未成年子女應受扶養之數額及父母應分擔之比例，固應依前揭標準定之，惟就具體個案中父母就子女實際扶養費之支出，每因父母教養子女之觀念、子女之身體狀況、年齡、父母工作之變動、收入之增減、社會經濟環境之變化，而有不同。子女實際受扶養所需，隨時有變動之可能，然此非法院為裁判時所能一一查明確定，是就現實層面言，法院僅能盡可能參諸客觀情事，酌定一合理數額作為標準。　
　㈡抗告人主張兩造薪資懸殊並非相當，扶養費之比例不應平均分擔等語。惟查，原審參酌兩造之年齡、資力、工作能力，及同住方即相對人所付諸之勞力與心力等一切情狀，裁定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由兩造各負擔半數，經核於法尚無違誤或不當之處。再者，縱兩造薪資收入確有差距，惟抗告人對於其出售房屋確有獲利750萬元部分並不爭執，參以未成年子女現已年滿16歲而將屆成年，抗告人亦無因經濟能力、身分變動而生無法負擔扶養費用之情事發生，則依抗告人之經濟狀況及工作能力，由抗告人負擔每月15,000元之扶養費，應屬適當。從而，抗告人徒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顏淑惠
　　　　　　　　　　　　　　　　　　法　官　蕭一弘
　　　　　　　　　　　　　　　　　　法　官　劉奐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嘉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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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而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資金充裕等情，應無理由。再者，未
    成年子女曾筠晴目前已滿16歲，生活自理能力無虞，相對人
    縱使充任主要照顧者與之同住，但所需付出之時間、心力不
    高，原裁定漏未斟酌此情，遽認抗告人每月應負擔2分之1扶
    養費即15,000元，顯然失衡且非公允，爰依法提起本件抗告
    ，請求廢棄原裁定就扶養費金額酌定之部分等語。
三、相對人則以：原裁定就兩造間扶養費比例，業已清楚說明，
    且兩造均有收入，相對人為實際負責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
    付諸之勞力與心力非不可視為扶養費之一部，原裁定認定關
    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由兩造各負擔半數，並無違誤。又抗
    告人稱自己收入遠低於相對人，然抗告人近日出售門牌號：
    臺中市○區○○街00號房屋2分之1應有部分，售出價格為750萬
    元，資金充裕，自無需負擔較少扶養費之必要，原裁定自屬
    合理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四、經查：
　㈠按關於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
    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故扶養費數額之多寡，亦應依
    此情形而為適當之酌定，不得僅以某一唯一標準定之（最高
    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88號判決同旨）。換言之，未成年子
    女所得受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未成年子女之需
    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父或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為適當之酌
    定。未成年子女應受扶養之數額及父母應分擔之比例，固應
    依前揭標準定之，惟就具體個案中父母就子女實際扶養費之
    支出，每因父母教養子女之觀念、子女之身體狀況、年齡、
    父母工作之變動、收入之增減、社會經濟環境之變化，而有
    不同。子女實際受扶養所需，隨時有變動之可能，然此非法
    院為裁判時所能一一查明確定，是就現實層面言，法院僅能
    盡可能參諸客觀情事，酌定一合理數額作為標準。　
　㈡抗告人主張兩造薪資懸殊並非相當，扶養費之比例不應平均
    分擔等語。惟查，原審參酌兩造之年齡、資力、工作能力，
    及同住方即相對人所付諸之勞力與心力等一切情狀，裁定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應由兩造各負擔半數，經核於法尚無違誤或
    不當之處。再者，縱兩造薪資收入確有差距，惟抗告人對於
    其出售房屋確有獲利750萬元部分並不爭執，參以未成年子
    女現已年滿16歲而將屆成年，抗告人亦無因經濟能力、身分
    變動而生無法負擔扶養費用之情事發生，則依抗告人之經濟
    狀況及工作能力，由抗告人負擔每月15,000元之扶養費，應
    屬適當。從而，抗告人徒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
    當，請求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顏淑惠
　　　　　　　　　　　　　　　　　　法　官　蕭一弘
　　　　　　　　　　　　　　　　　　法　官　劉奐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嘉麒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抗字第8號
抗  告  人  丙○○  
代  理  人  張昱裕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24日本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55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事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對原裁定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及每月所需扶養費總額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固無意見，惟相對人每月薪水高於抗告人2.28倍，且於原審訪視時表示願負擔未成年子女大部分生活費用，原裁定漏未斟酌，即逕認定扶養費應平均分擔，致生不利於抗告人。又抗告人近日出售之臺中市○區○○街00號房地持分2000分之999之共有人即相對人，其持分為2000分之1001，抗告人出售上開持分予訴外人蔡慶勇並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後，經訴外人蔡慶勇對相對人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案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096號判決判准變價分割確定在案，相對人亦將因後續法院拍賣之結果至少獲利750萬元，故就本件衡酌扶養費負擔比例，兩造就原共有之不動產既均可因變價出售而獲相當之利益，從而相對人主張抗告人資金充裕等情，應無理由。再者，未成年子女曾筠晴目前已滿16歲，生活自理能力無虞，相對人縱使充任主要照顧者與之同住，但所需付出之時間、心力不高，原裁定漏未斟酌此情，遽認抗告人每月應負擔2分之1扶養費即15,000元，顯然失衡且非公允，爰依法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就扶養費金額酌定之部分等語。
三、相對人則以：原裁定就兩造間扶養費比例，業已清楚說明，且兩造均有收入，相對人為實際負責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付諸之勞力與心力非不可視為扶養費之一部，原裁定認定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由兩造各負擔半數，並無違誤。又抗告人稱自己收入遠低於相對人，然抗告人近日出售門牌號：臺中市○區○○街00號房屋2分之1應有部分，售出價格為750萬元，資金充裕，自無需負擔較少扶養費之必要，原裁定自屬合理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四、經查：
　㈠按關於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故扶養費數額之多寡，亦應依此情形而為適當之酌定，不得僅以某一唯一標準定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88號判決同旨）。換言之，未成年子女所得受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未成年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父或母之經濟能力及身分為適當之酌定。未成年子女應受扶養之數額及父母應分擔之比例，固應依前揭標準定之，惟就具體個案中父母就子女實際扶養費之支出，每因父母教養子女之觀念、子女之身體狀況、年齡、父母工作之變動、收入之增減、社會經濟環境之變化，而有不同。子女實際受扶養所需，隨時有變動之可能，然此非法院為裁判時所能一一查明確定，是就現實層面言，法院僅能盡可能參諸客觀情事，酌定一合理數額作為標準。　
　㈡抗告人主張兩造薪資懸殊並非相當，扶養費之比例不應平均分擔等語。惟查，原審參酌兩造之年齡、資力、工作能力，及同住方即相對人所付諸之勞力與心力等一切情狀，裁定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由兩造各負擔半數，經核於法尚無違誤或不當之處。再者，縱兩造薪資收入確有差距，惟抗告人對於其出售房屋確有獲利750萬元部分並不爭執，參以未成年子女現已年滿16歲而將屆成年，抗告人亦無因經濟能力、身分變動而生無法負擔扶養費用之情事發生，則依抗告人之經濟狀況及工作能力，由抗告人負擔每月15,000元之扶養費，應屬適當。從而，抗告人徒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顏淑惠
　　　　　　　　　　　　　　　　　　法　官　蕭一弘
　　　　　　　　　　　　　　　　　　法　官　劉奐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嘉麒


